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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冯 锴） 9月 24 日，市交

警支队召开 9 月份新闻媒体通

气会，通报本月以来市区交通

违法行为查处、终生禁驾人员

名单、高危风险运输企业、事

故多发路段、突出违法车辆等

情况。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勇

介绍，9月 1日至 23日，市区共查

处 各 类 道 路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10846起，其中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 296 余起，酒驾醉驾 88 起，共

教育、劝返、劝阻电动车 1160余

起，为群众免费办理电动车牌

21223副。

通气会上，张勇还对最新一

批终生禁驾人员名单及重点违

法企业、车辆和事故多发路段进

行曝光。冯振江、王国杰因交通

肇事逃逸被终生禁驾；菏泽盛源

危化品运输有限公司、菏泽永威

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菏泽开发区

宝乾物流有限公司、菏泽鸿运达

运输有限公司、菏泽汇聚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名下均有多辆车辆

违法未处理；菏泽市明泽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泰市政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山东省天昊运

输服务有限公司均存在多辆工

程运输车违法闯禁区的行为；鲁

RP0770、 鲁 RA4519、 鲁

RG5187、 鲁 RA2121、 鲁

RM7817等 72辆车违法未处理

次数较多。

交警部门提醒，市中华路昆

明路口人行横道信号灯处容易

发生追尾事故，驾驶员行经此处

时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信号灯，避

免紧急刹车；市上海路黄河路口

至苍南路口段为事故多发路段，

驾驶员路过该路段时应减速慢

行，注意行车安全；市青年路与

丹阳路三角花园交叉口处，由于

标志标线不完善，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目前已进行整改，驾驶员

路过该路口时要减速慢行，注意

行车安全。

尽管交警部门一直保持对

涉酒驾驶行为严打态势，但仍

有部分人心存侥幸，结果付出

了沉重代价。

菏泽高新区交警大队大队

长杜运天介绍，4月 18日 23时，

高新区交警大队接到指挥中心

指令称，在 240国道大黄集安陵

路口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

故科民警快速赶至现场了解情

况、进行处置。

在勘察现场过程中，民警

与 其 中 一 名 驾 驶 员 交 谈 时 ，

闻到其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

的酒气，且面色发红，有饮酒

嫌 疑 。 随 即 ，民 警 利 用 呼 气

式酒精检测仪对其进行酒精

检 测 ，结 果 其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01.4 毫克/100 毫升，涉嫌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 经 询 问 ，

该驾驶员与朋友在不远处一

饭 店 喝 完 酒 后 ，心 存 侥 幸 欲

驾 车 回 家 ，在 其 倒 车 掉 头 时

与正常行驶的另一辆小型轿

车 发 生 碰 撞 ，所 幸 深 夜 时 段

国道上车辆、行人较少，未造

成严重后果。

交警部门提醒，为确保自

身和他人安全，请广大驾驶员

知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代

价和法律后果的严重性，真正

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市交警支队通报9月份交通违法查处及“五大曝光”情况

这些路段事故多发，小心驾驶

三起交通事故带来的启示
驾车上路应该注意什么？

在9月24日召开的市交警支队9月份

新闻媒体通气会上，牡丹区、开发区、高新

区三个交警大队大队长分别结合各自辖区

的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事故原因及相关法

律依据，提醒群众注意交通安全。

开车的人都应该知道，发

生交通事故后应第一时间保

护现场并及时报警。然而，

发 生 在 牡 丹 区 的 一 起 事 故

中，驾驶人却选择逃逸，结果

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

牡丹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沈祥峰介绍，6月 17 日 0 时 32
分 许 ，赵 某 驾 驶 鲁 R***6T
号小型轿车沿菏兰路由东北

向西南行驶至铁路桥下，与

同向行驶、由杜某驾驶的电

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杜某受伤，电动自行车倒

地。事故发生后，赵某驾车

逃逸，后张某驾驶鲁 R***6L
号小型普通客车又与倒地的

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车辆受损。

经过交警部门调查，赵

某驾驶机动车在第一次事故

中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

务、张某驾驶机动车在第二

次事故中未尽到必要的安全

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

原因；赵某肇事后驾车逃逸，

未尽到保护现场、抢救伤员

的义务对事故的再次发生起

到一定的作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 施 条 例》和《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规 定 ，在

第 一 次 事 故 中 赵 某 承 担 事

故的全部责任，杜某无事故

责任；在第二次事故中张某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赵某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杜某

无事故责任。

“肇事逃逸，等于自酿苦

果！”沈祥峰表示，开车一定要

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驾

驶，文明礼貌行车。如不幸发

生事故，应第一时间保护现

场，并及时拨打 110 或 122 报

警求助。如果事故中有人员

受伤，要立即抢救伤员，呼叫

救护车，让受伤人员得到及时

救治。

未及时保护现场抢救伤员
肇事司机逃逸导致二次事故

在菏泽开发区交警大队通

报的一起事故案例中，一名电动

车驾驶人通过人行横道时被撞，

因为当时没有下车推行，他自己

也要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

菏泽开发区交警大队大队

长张中斌介绍，8月 19日 7时 30
分许，邵某某驾驶鲁 RT***2
号小型轿车沿市长江路由西向

东行驶至星月绿城小区门口

处，与由南向北横过道路赵某

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碰

撞，造成赵某某受伤、两车损

坏。后经交警部门现场勘察，

确定机动车驾驶人邵某某承担

事故主要责任，电动车驾驶人

赵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张中斌解释，邵某某驾驶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

行驶且观察不周、采取措施不

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对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

起作用大，过错程度严重，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而赵某某

驾驶非机动车横过道路未下

车推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相关规定，承担此事

故的次要责任。

交警部门提醒，机动车行

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

确认安全后通过；同样，非机动

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

一定要按照规定下车推行并要

注意观察，确保自身安全。张

中斌表示，生活中骑电车出行

的市民比比皆是，而由于安全

意识淡薄，真正能做到横过机

动车道时推行的市民少之又

少，希望此案能起到警示作用，

提醒市民出行时遵守交通规

则，小心骑行。

驾驶人酒后心存侥幸，深夜开车酿事故

非机动车过斑马线未推行，驾驶人被撞也要担责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 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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